附件1
高青县2025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划片范围

一、高青县2025年城区小学招生划片范围
1.实验小学划片范围
（1）黄河路以北、田横路以南、文化路以东、开泰大道以西。
（2）青城路以北、黄河路以南、文化路以东、学府路以西。
（3）高苑路以北、青城路以南，芦湖路以东、学府路以西。
（4）原始户籍为县城派出所，房产地址在田镇中心小学片区的学生。
2.中心路小学划片范围
（1）高苑路以北、青城路以南、文化路以东、芦湖路以西。
（2）千乘湖水系以北、高苑路以南、青苑路以东、学府路以西。
3.千乘湖小学划片范围
清河路以北、黄河路以南、学府路以东、国井大道以西（包含汤岛小区）。
4.长江路小学划片范围
（1）南环路以北、千乘湖公园水系以南（包含原在中心路小学就读的城南8村）、青苑路以东、老张田路以西。
（2）原田镇学区崔张小学服务村庄（含前池、后池、韩连）。
（3）红橡树小区、龙御佳苑小区、中房揽翠郡、东方悦府。
5.田镇学区中心小学划片范围
（1）田镇派出所户籍，原田镇中心小学和原义和小学服务村庄。
（2）高苑路以北、田横路以南、文化路以西。
6.高青三中小学部划片范围
田横路以北的民生嘉园、银岭花园、文昌嘉苑、县中医院宿舍非常家学区中心小学服务片区的适龄儿童。
7.特殊情况说明
因2023年、2024年小学入学高峰，城区小学学位饱和，导致城区小学学位异常紧张。城区已达到交工入住条件的新建小区的适龄儿童可正常参加小学报名，教体局将根据各城区小学片区内报名情况和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妥善安排入学。
二、高青县2025年初中招生划片范围
1.高青县实验中学：县城派出所户籍（包含从县城派出所迁至县开发区派出所户籍的）的小学毕业生；田镇中心小学和田镇义和小学服务片区的原田镇镇户籍的小学毕业生；以房产落户经济开发区派出所的小学毕业生。当报名人数超出学校办学规模时，按照户籍迁移时间、迁出地进行调剂。
2.高青二中：高城镇户籍、花沟镇唐口小学和花沟镇龙桑小学服务片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3.高青三中：常家镇户籍和木李镇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4.高青四中：青城镇户籍和黑里寨镇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5.高青五中：唐坊镇户籍、芦湖街道户籍、花沟镇中心小学和花沟镇耿家小学服务片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说明：根据学校招生规模，优先录取2022年1月1日户籍新政实行前户籍是高青五中服务片区的学生，空余学位按照户籍迁移时间进行录取，未被录取学生依据迁出地户籍入学。）
6.高青六中：
（1）田镇街道田镇崔张小学服务片区户籍（含前池、后池、韩连）和花沟镇榆林小学服务片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2）城南8村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3）具有长江路小学学籍的小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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